附件2
赤峰市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督查考核细则
	序号
	考核
项目
	分 值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考核方式
	得 分
	备 注

	1
	组织
领导

	5分
	1.建立旗县区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领导小组（2分）
	旗县区成立领导小组，指导推动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未成立不得分；成立未开展工作得1分；成立并开展工作得2分。
	核查相关文件资料
	
	

	
	
	
	2.建立和落实统筹协调指导机制（3分）
	1．旗县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供销合作社。未设立不得分，设立得1分；
2.旗县区领导小组每年召开2次以上会议研究相关工作。未召开不得分；召开1次得1分；召开2次及以上得2分。
	核查会议记录、纪要、相关文件等
	
	

	2
	选优配强领导班子
	20分
	1.建立旗县区供销合作社主要负责人任中联动考核及联动运用考核结果机制（5分）
	未运用考核结果对当年综合业绩考核末位的旗县区供销合作社主要负责人进行书面提醒、对连续两年考核末位的进行约谈的扣5分。
	核查提醒、约谈文件、记录及相关函件等
	
	

	
	
	
	2.建立“三会”制度（5分）
	到2023年末，旗县区供销合作社全面建立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到2025年末，基层社要全面落实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乡级“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组织按照赤政发〔2022〕82号文件建设标准建立健全代表大会（股东会）、理事会（董事会、执行董事）、监事会（执行监事）。未按时建立、未落实不得分；按时建立、落实得5分。
	核查会议记录、相关文件资料等
	
	

	
	
	
	3.落实供销合作社机关编制及人员，梯次选配干部（5分）
	旗县区及时通过公开招录、遴选、选调、调任等方式补足人力，满足工作需要。梯次选配干部，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干部年龄梯次结构。未落实、未合理选配不得分；落实并合理选配得5分。
	核查相关文件资料
	
	

	
	
	
	4.选拔和引进事业发展急需的人才（5分）
	1.选好配强各级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领导班子。未选配不得分，选好配强得3分。
2.引进和培育供销合作社发展亟需的专业人才。未引进和培育不得分；引进和培育得2分。
	核查相关文件资料
	
	

	3
	健全组织经营体系
	40分
	1.全面推进乡级“三位一体”组织建设（20分）
	到2026年乡级“三位一体”组织基本覆盖全市苏木乡镇，低于发展目标的50%不得分；达到发展目标的50%得10分；达到发展目标的80%得15分；
建设数量完成发展目标得20分。
	现场查看建设进度及核查建设验收结论
	
	

	
	
	
	2.创新合作兴办企业（10分）
	通过创新合作方式，兴办一批社办企业（2023年1月1日以后在市域内完成注册登记，由供销合作社核实确认实缴出资，供销合作社持股34%及以上）。未兴办不得分；兴办1个并开展经营业务得5分；兴办2个及以上并开展经营业务得10分。
	核查社办企业注册登记、经营业务数据等资料
	
	

	
	
	
	3.深化社有企业改革（10分）
	旗县区供销合作社对现有社有企业开展深度清产核资，摸清底数；开展社有企业“三降两清一扭”专项行动，推进社有企业改革。未开展深度清产核资和社有企业“三降两清一扭”专项行动、未推进改革不得分；开展深度清产核资和社有企业“三降两清一扭”专项行动、推进改革的社有企业数量达到50%得5分；完成深度清产核资、社有企业“三降两清一扭”专项行动和社有企业改革得10分。
	核查清产核资报告、改革方案等相关文件资料
	
	

	4
	落实配套支持政策
	35分
	1.旗县区政府落实资金及政策方面（20分）
	1.旗县区政府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持续支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未安排不得分；安排得4分。
2.旗县区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系统解决供销合作社改革遗留问题；未出台不得分；每解决1项问题得1分，最高得4分。
3.旗县区政府整合涉农项目和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社办企业、乡级“三位一体”组织发展。未整合不得分；每整合1项得1分，最高得4分。
4.旗县区政府出台实施方案，在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项目、涉农公益性项目实施、政策执行等方面，优先委托供销合作社社办企业、乡级“三位一体”组织承接。未委托不得分；每委托1项得1分，最高得4分。
5.旗县区政府组建乡级“三位一体”组织监督专项小组，按照赤政发〔2022〕82号文件要求，统筹做好乡级“三位一体”组织运营监督。未组建不得分；组建并开展运营监督工作得4分。
	核查资金拨付记录及政策方案等相关文件资料
	
	

	
	
	
	2.旗县区委组织部、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落实资金及政策方面（6分）
	1.旗县区委组织部将中央、自治区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扶持引领”行动项目适度向乡级“三位一体”组织所在苏木乡镇的嘎查村倾斜。未倾斜不得分；倾斜得3分。
2.旗县区委组织部、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供销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机构设置、领导和工作人员配备及时给予落实。未及时落实不得分；及时落实得3分。
	核查资金拨付记录及相关文件资料
	
	

	
	
	
	3.旗县区财政局落实资金及政策方面（6分）
	1.自2023年起，对经市、旗县区供销社联合评级达到四星级以上后，每年法人主体营业收入（交易真实、发票合规、资金流清晰）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乡级“三位一体”组织，次年起按照每个组织50万元标准进行奖补，最多奖补五年。由旗县区财政局依据该组织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统筹拨付到旗县区供销合作社落实兑现。未落实不得分；落实得3分。
2.自2023年起，对旗县区供销合作社以创新合作方式兴办的、每年法人主体营业收入（交易真实、发票合规、资金流清晰）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社办企业，次年起按照每个企业50万元标准进行奖补，最多奖补五年。由旗县区财政局依据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统筹拨付到旗县区供销合作社落实兑现。未落实不得分；落实得3分。
	核查经费拨付记录及相关文件资料
	
	

	
	
	
	4.旗县区供销合作社及其他相关部门落实资金及政策方面（3分）
	1.自2023年起，旗县区供销合作社从社办企业获得利润分红的次年，将利润分红的50%返还给企业，用于支持社办企业发展，最多支持五年。未支持不得分；支持得1分。
2.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支持供销合作社及社办企业为农服务项目建设，落实土地、资金和政策。未落实不得分；每落实1项得1分，最高得2分。
	核查资金拨付记录及相关文件资料
	
	

	5
	加
分
项
	30分
	1.乡级“三位一体”组织形成可宣传可推广的典型案例（20分）
	总结本地区乡级“三位一体”组织建设发展经验，经市供销合作社审核认定，在市级相关会议或自治区级、国家级官方报刊或媒体作为典型案例宣传推广的。每宣传推广1个得5分，最高得20分。
	核查相关资料
	
	

	
	
	
	2.创新合作社办企业综合实力和为农服务能力强（10分）
	本地区创新合作社办企业为农服务主业突出，每年法人主体营业收入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每创办1个得5分，最高得10分。
	核查相关资料
	
	

	6
	减
分
项
	20分
	发现弄虚作假的（20分）

	发现弄虚作假的扣除相应考核项分数，在总分中另行扣减20分，并通报批评。
	现场核查相关情况
	
	


